2024年全国职业院校舞蹈表演专业“双师型” 教师培训班招生方案


为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育和旅游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的通知》(办科教发[2023]15号)精神，切实加强职业院校舞蹈表演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既有较高理论教学水平又有熟练操作技能的“双师型”教师，促进应用型技能人才的培养，推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2024年全国职业院校舞蹈表演专业“双师型”教师培训班将于2024年9月举办。特制定以下方案：
一、培训组织
主办单位：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 建设专委会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二、培训时间
9月25日(周三)——9月28日(周六)(9月25日上午报到，9月28日下午离会)。
三、培训地点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18号)
四、培训对象
全国职业院校及相关学校舞蹈专业教师40人，每一所学校不超过2人。
五、课程内容
课程以舞蹈表演专业“双师型”教师理论教学水平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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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技能的提升为目标，开设中华美学精神与新时代舞蹈艺术创作、 大型舞台导演创作经验分享、“三教改革”政策体系解读等专题讲座，并组织开展分组研讨和文化艺术企事业单位现场教学等实践教学。
六、报名及录取方式
报名学员可登录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网站  (https://www.zjvaa.edu.cn/jxjy/) 下载报名表(见附件1)。请报名学员认真填写报名表，并加盖学校公章，于2024年9月18日前将扫描后的报名表发送至邮箱。
联系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舞蹈学院陈佳妮、钱芳芳 
联系电话：0571-87150150;13588840116(陈佳妮);
13588705191(钱芳芳) 
电子邮箱：48060206@qq.com
正式学员名单将于2024年9月19日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网站公布。
七、结业考核
学员须在培训期间认真参训学习，保证学习时间，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经考核合格的由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建设专委会授予培训证书。
八 、其他安排
此次培训期间的教学和用餐等相关费用由举办方负责，参训学员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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